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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人民政府辦公廳 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www.sz.gov.cn/gkmlpt/content/8/8335/post_8335140.html#749） 

 

附錄 

 

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

关于延长深圳市失业保险浮动费率管理办法有效期的通知 

深府办规〔2020〕12 号 

 

各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，各有关单位： 

 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圳市失业保险浮动费率管理办

法的通知》（深府办〔2015〕38 号）有效期延长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市政府办公厅 

2020 年 12 月 8 日 

http://www.sz.gov.cn/gkmlpt/content/8/8335/post_8335140.html#74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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